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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臺灣農產嘉年華網路購物活動 

申請須知 

113.03訂定 

壹、 目的：透過臺灣農產嘉年華官網設置目標農產品主題活動販售電商

專區，與國內電子商務平臺業者合作，規劃整年度國產農產

網購活動，如：滿500送50優惠、滿1000送120優惠等，以提

高國內農產品網路之銷售，讓消費者可以用實際採購行動支

持臺灣農民。 

貳、 補助單位：農業部 

參、 執行單位：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（以下簡稱CAS協會） 

肆、 執行期間：自113年4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。 

伍、 申請對象及資格： 

一、 具備法人資格者： 

須檢附合法登記（如：商業登記、合作社成立登記證等）或證

明文件，且電子商務平臺業者設籍於中華民國境內。 

二、 須具備完整的線上金流交易系統、物流系統與商品上架銷售行

銷經驗與能力（包括商流、營運、行銷推廣等）。 

陸、 活動說明： 

電商平臺於網站上設置「臺灣農產嘉年華網路購物」活動專區，並

於活動期間內銷售國產農產品【推廣品項請參閱活動內容項下】。 

柒、 活動主題及日期： 

序 活動主題 推廣品項 活動日期 

1 
台灣在地水果

節 

香蕉、鳳梨、番石榴、木瓜、

梅子、釋迦、蓮霧 

自 113 年 4 月 1 日至

113 年 5 月 31 日止。 

2 夏季蔬果季 

芒果、龍眼、荔枝、火龍果、

水梨、百香果、葡萄、水蜜桃、

蔬菜類 

自 113 年 6 月 1 日至

113 年 8 月 31 日止。 



 

2 

 

序 活動主題 推廣品項 活動日期 

3 海鮮季 

文蛤、台灣蜆、牡蠣、九孔、

虱目魚、台灣鯛、鱸魚、午仔

魚、石斑魚 

自 113 年 7 月 1 日至

113 年 9 月 30 日止。 

4 中秋烤肉節 
柚子、肉類（豬、雞、牛、羊）、

草蝦、白蝦 

自 113 年 9 月 1 日至

113 年 10 月 31 日止。 

5 
秋冬甜柑蜜饗

宴 

柳橙、椪柑、桶柑、茂谷柑、

葡萄柚、蜜棗、甜柿 

自 113 年 11 月 1 日至

113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各活動之訂單最遲出貨日及發票開立日期須於活動結束後 1 週內

（次月 7 日前）完成。 

捌、 經審查符合資格之電商平臺，可獲得政府資源： 

一、 回饋消費者促銷活動： 

消費者於活動期間購買國產目標農產品，每一訂單滿500元可獲

得50元，滿1,000可再獲得70元，共120元（以等值現金折扣、紅

利或購物金發放），每筆訂單限領1次，由農業部補助。 

二、 電商活動專區設置費： 

電商平臺於網站上設置「臺灣農產嘉年華網路購物」專區，於

活動結束，並完成申請回饋消費者促銷活動核銷作業後，每一

合作電商平臺核予活動專區設置費5,000元（整年度活動每一合

作電商平臺核發上限5筆）。 

三、 於臺灣農產嘉年華活動官網推廣活動電商販售之國產農產品

（不限品項）： 

活動期間每一合作電商平臺可於嘉年華官方網站推廣該電商販

售之國產農產品2項。 

玖、 電商平臺應配合辦理事項： 

一、 設置「臺灣農產嘉年華活動」專區： 

最遲應於113年3月29日前於網站上配合CAS協會提供之活動主

視覺設置「臺灣農產嘉年華活動專區」，且專區內應明顯標註「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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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部臺灣農產嘉年華活動」，並配合臺灣農產嘉年華官網進行活

動期間之宣傳規劃，否則得取消參與電商平臺之資格。 

二、 於各活動檔期活動開始前應以電子檔（Excel檔）形式提供「提

報販售產品之品項表」，惟仍需CAS協會同意後，銷售金額始得

採計。 

三、 配合CAS協會相關資料提供，例如專區每週銷售資訊（若有2次

以上未提供者，恕不予以核發專區設置費）、促銷活動銷售資訊

及活動辦理情形調查等。 

四、 配合CAS協會相關宣傳活動及農業部所辦理之媒合會。 

壹拾、 申請辦法 

一、 有意提出申請之電商平臺，限電子郵件方式報名： 

(一) 應將提案相關文件電郵至 yujill0713@cas.org.tw。 

(二) 電郵後請再來電確認：02-23567417 分機 18 王小姐。 

(三) 提案送件資料：申請單位申請表（含切結書）及相關資料（格

式請參考附件）。 

二、 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113年3月29日（含）下午5時前，逾期恕不

受理。 

壹拾壹、 審查作業流程 

一、 審查作業由農業部及CAS協會進行報名資料及資格審查。 

二、 業由CAS協會審查確認後，並以公函及E-mail方式通知申請

單位，通過之電商平臺即取得本活動之獎勵資格。 

壹拾貳、 活動經費、獎勵金核銷及撥款方式： 

一、 回饋消費者促銷活動：限上述推廣品項。 

(一) 活動期間針對消費者每筆消費，電商平臺均應開立統一發

票（免開統一發票者須檢附收據、送貨單）。 

(二) 活動回饋金於活動結束後 3 週內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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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核銷資料請檢附： 

（1） 補助金明細表（含項訂單編號、發票日期、發票號碼、

發票金額、銷售產品名稱、銷售數量、銷售單價、銷

售金額 及託運單號等）。 

（2） 消費者下單結帳折扣或贈送50或120元畫面截圖。 

（3） 提供進貨廠商月結發票或農民收據（含進貨明細/規

格/數量）。 

（4） 銷售明細清單（出貨時附給消費者的出貨明細或銷貨

明細）。 

二、 電商活動專區設置費： 

配合CAS協會相關資料提供，例如：每週銷售資訊促銷活動

銷售資訊等及配合CAS協會相關宣傳活動。每一合作電商平

臺活動結束，並完成申請回饋消費者促銷活動核銷作業後，

核予活動專區設置費5,000元（整年度活動每一合作電商平

臺核發上限5筆）。 

三、 上述核銷資料不得有虛偽造假之情事，CAS協會及第三方會

計師事務所審查時，可要求電商平臺提供本活動相關進、銷、

存等商業文件以供確認，若以不實文件提出申請者，將不予

核發獎勵金，並終止本活動資格。 

壹拾參、 其他： 

一、 參加本活動之電商平臺，故不得以相同或類似計畫重複申請

政府計畫補助。 

二、 參與本活動之電商平臺，執行本案時與消費者及合作廠商間

之權益應依相關法令辦理，並須以書面切結未有虛偽造假之

情事，如查相關證明文件有虛假不實、假造及違法情形者，

除限期繳回獎勵金外，情節嚴重致使CAS協會遭受損害者，

CAS協會得依法追究責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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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活動相關申請文件、獎勵金核銷憑證等皆不退回，其中涉

及個人資訊者，CAS協會僅用於執行審查及獎勵金核發。 

拾壹、權利義務： 

一、 CAS協會將於活動執行期間，不定期於參與活動之網站抽查

是否確實辦理「113年度臺灣農產嘉年華網路購物活動」消

費者回饋活動，電商平臺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，倘查核有

不實情形則取消該電商平臺受獎勵資格，並追回已撥付之獎

勵金；另CAS協會保有至參與活動電商平臺之公司及網站後

臺進行產品訂單勾稽之權利。 

二、 另有關獎勵金核銷查核，以實地抽查、或透過第三方（如會

計師事務所、物流公司等）協助查驗交易事實或由CAS協會

派員於網路購物平臺購買產品等方式進行，但不以上述為限。 

三、 參加活動之電商平臺業者，應確保平臺販售之產品符合政府

相關法規之規定，商品應於上架前自主清查其適法性及標示

之正確性；若有違反上述農產品及食品相關法規時，電商平

臺業者須自行將商品自行下架，CAS協會得將涉嫌違規商品

或平臺專區連結先行移除，以保障國人消費權益。 

四、 本計畫合格之電商平臺應配合CAS協會相關專案成效追蹤。 

拾貳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另以公文補充修正。 

拾參、CAS協會保有修改本辦法及活動內容之權利，惟修改後將週知

所有參與活動之電商平臺。 

拾肆、本案聯絡人： 

王毓婕 專員 

電話/ E-mail：（02）2356-7417分機18 / yujill0713@cas.org.tw。 

農業部 

林芹如 技正 

電話/ E-mail：（02）2312-4038 / cjlin@moa.gov.tw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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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臺灣農產嘉年華網路購物活動 電子商務平台報名申請表 

基

本

資

料 

申請單位名稱 （簽章） 負責人 （簽章） 

公司地址  

成立日期  員工人數  

統一編號  實收資本額  

電    話 （  ） 傳   真 （  ） 

營業項目  

主要服務內容概述 

（可另行提供公司簡介資料） 

 

 

（欄位不足者，請自行延伸） 

網

站

基

本

資

料 

網站（平台）名稱  

本活動專區連結  

開始營運時間  

網站定位屬性 

□綜合型電子商務平台（全網產品農產品未達 50%） 

□農業電子商務平台（全網產品 50%以上為農產品） 

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 

會員數/活躍會員數  
最近一年網路銷售額

/臺灣農產品銷售額 
 

聯

絡

人 

姓名  部門/職稱  

公務電話 （  ）       分機 傳  真 （  ） 

手機號碼  e-mail  

（第 1/2 頁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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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活動品項 

回饋消費者促銷活動： 

1. 台灣在地水果： 

□香蕉 □鳳梨 □番石榴 □木瓜 □釋迦 □梅子□蓮霧 

2. 夏季蔬果季： 

□芒果 □龍眼 □荔枝 □火龍果 □水梨 □百香果 □葡萄  

□水蜜桃 □蔬菜類 

3. 海鮮季： 

□文蛤 □台灣蜆 □牡蠣 □九孔 □虱目魚 □台灣鯛 □鱸魚 

□午仔魚 □石斑魚 

4. 中秋烤肉節： 

□柚子 □肉類（豬、雞、牛、羊）□草蝦 □白蝦 

5. 秋冬柑橘蜜棗饗宴： 

□柳橙 □椪柑 □桶柑 □茂谷柑 □葡萄柚 □蜜棗 □甜柿 

檢附資料 

□公司合法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1 份 

□完整線上金流及物流之佐證資料 1 份 

□本申請表（含個資條款、切結書、預期效益、提報販售產品之品

項表） 
 

本報名表填寫完成後併同檢附資料（請同時寄 pdf 掃描檔及 word 檔），並以電子郵件方式報名。 

電子郵件：yujill0713@cas.org.tw。 

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至 113 年 3 月 29 日（含）下午 5 時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（第 2/2 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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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個資條款（承辦連絡人） 

為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本活動基於為您提供服務（例如

聯絡活動相關訊息），而須蒐集您的姓名、聯絡電話、公司行號、公

司地址、電子郵件信箱等個人資料（以下簡稱個人資料）。本案將於

中華民國境內，在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及目的範圍內，合理的利用

您的個人資料。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活動

（活動聯絡方式 yujill0713@cas.org.tw）行使查詢或閱覽、製給複製

本、補充或更正、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、刪除之權利。如您不提供

正確的個人資料予本活動，可能導致本活動無法確實提供您服務。 

本人已瞭解上述事項，並同意臺灣農產嘉年華網路購物活動於

所列蒐集目的範圍內，合理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。 

 

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以正楷親筆簽名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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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名稱/平台名稱） 

 

參與 113 年度臺灣農產嘉年華網路購物活動 

切結書 

本公司保證提供之文件及佐證資料屬實，並保證於計畫執行期間遵守

相關法律規定，且不進行誇大不實之廣告宣傳，本公司同意一切法律

責任。特此切結為憑。 

此致 

農業部 

 

立 約 人 

公司名稱： 

負 責 人：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※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113 年  月  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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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期效益 

一、 執行績效指標 

序號 績效項目 單位 績效指標數 說明 

1 例：銷售國產芒果 元   

2  元   

3  元   

4  公斤   

5  公斤   

註：本表之執行績效指標為舉例說明，申請單位應依所規劃之工作內容說明填寫。 

二、 預期效益 

（本案預期達成之成效、影響、質化效益或可擴散效益等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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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度臺灣農產嘉年華網路購物活動 

提報販售產品之品項表 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序號 商品名稱 售價 產品類型 生產者/生產廠商 備註 

1   例：國產鳳梨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註 1：電商平台獲得參與資格後，得於各檔期活動開始前再新增銷售品項，惟仍需 CAS 協會同意後，銷售金

額始得採計。 

註 2：本表請使用 Excel 檔製作報名時一併傳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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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度臺灣農產嘉年華網路購物活動申請補助金明細 

申請單位： 

申請日期： 

經辦人： 

聯絡手機： 

 

項次 訂單編號 發票日期 發票號碼 發票金額 銷售產品名稱 銷售數量 銷售單價 銷售金額 

託運單號 

（若無託運單號請填上配送

方式） 

1 201510090103 2024/10/27 YV71281253 1200 台南文旦    990   9908237815 

2 201509090050 20024/9/11 RX59222206 1100 鳳梨釋迦（5 斤/箱）  2  550  1100 3331923095 

3   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    

※請注意!若是產品價格直接已折50或100元，填寫本表之銷售單價及銷售金額欄位，請填寫未折扣100元之價格。 


